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报告期：2025年6月1日-2025年6月30日；
●对外担保总额：截止本公告日，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

“光明地产”、“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均是由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主要用于新增借款及借新还旧，公司2024年度担保总额度核定为人民币254亿元，期限至下
一年的年中审议公司下一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本报告期，公司发生对外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3.65亿元；
●本报告期，公司发生对外担保是否存在关联担保：否；
●本报告期，公司发生对外担保是否存在反担保：本报告期内发生担保，被担保人为光明

地产全资子公司，无须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均应承诺提供反担保或“同股同
责”进行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98.0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9.74%；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的金额为人民币77.8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9.17%；对合营、联营企业提供
担保的金额为1.5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5%。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
风险。

一、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及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一）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核定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核定公司及其子公司为下属25家被担保人提供对外担保总额为
人民币200亿元，其中：

22家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174.25亿元。其中，被担保人为资产负债
率高于（含）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 137.08亿元；被担保人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37.17亿元。

2家被担保人为合营、联营企业，涉及担保额度为10.75亿元。
1家被担保人为供应链资产证券化项目，涉及担保额度为15亿元。
同时，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机构在2024年度总额度内审批具体担保事宜。
（二）公司于2024年12月6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子

公司新增担保额度暨调增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提案》，核定公司及其子公司为下属27家被担
保人提供对外担保总额为254亿元。其中：

24家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228.25亿元。其中，被担
保人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 191.08亿元；被担保人为资
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37.17亿元。

2家被担保人为合营、联营公司，涉及担保额度为10.75亿元。
1家被担保人为供应链资产证券化项目，涉及担保额度为15亿元。
同时，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机构在2024年度总额度内审批具体担保事宜。
（三）公司于2025年2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2024

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调整部分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在2024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适度调整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

间的担保额度，调整后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总额不变：
1、原为宜兴鸿立东方旅游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原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80000万

元。本次调整减少额度人民币50000万元，调整后担保额度为人民币30000万元。
2、本次新增为控股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集团申阳（上海）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原担保

额度为人民币0万元。本次调整增加额度人民币50000万元，调整后担保额度为人民币50000
万元。

上述调整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的议案之前有效。

二、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基本情况
2025年6月1日-2025年6月30日，因申请贷款等原因，公司为下属5家企业提供对外担

保合计约为人民币3.65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3家企业提供对外担保金
额约为人民币2.90亿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2家企业提供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0.75
亿元。详见下表：

担保人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集
团）有限公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集
团）有限公司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泰日（上
海）置业有限公司

农工商房地产集团泰日（上
海）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农工商旺都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汇郡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上海汇琪置业有限公司

担 保 金
额

（万元）

27000.0
0

446.40

1200.00

4500.00

3000.00

375.00

担 保 方
式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担 保 起 始
日 -
担保到

期日

2025- 06-
27-

2040-
04-24

2025- 06-
20-

2040-
04-24

2025- 06-
09-

2028-
06-09

2025- 06-
11-

2029-
11-25

2025- 06-
26-

2026-
06-26

2025- 06-
18-

2039-
06-26

协 议 签 署
日

2025- 04-
25

2025- 04-
25

2024- 08-
22

2024- 12-
26

2025- 06-
09

2024- 06-
27

是否反担
保

被担保人
为光明地
产控股子
公司，“同
股 同 责 ”
进行担保

被担保人
均为光明
地产全资
子 公 司 ，
无须提供

反担保

备注

报备文件1

报备文件2

报备文件3

报备文件4

报备文件5

合计
36521.4

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光明地产为下属企业提供担保1、依照《关于核定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暨调

增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提案》《关于在2024年度对外担保总额范围内调整部分担保人与被担
保人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对外担保总额预计，光明地产为下列19家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其中：

（1）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13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
申 阳（ 上
海）置业有

限公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
泰 日（ 上
海）置业有

限公司

光 明 房 地
产 集 团 上
海 金 山 卫
置 业 有 限

公司

上 海 汇 琪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光 明 房 地
产 集 团 上
海 汇 兆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临 皓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宜 兴 鸿 立
东 方 旅 游
地 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上 海 海 博
物 流（ 集
团）有限公

司

上 海 汇 旭
置 业 有 限

公司

郑 州 星 樽
置 业 有 限

公司

上 海 申 宏
冷 藏 储 运
有限公司

武 汉 明 利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农 工
商 旺 都 物
业 管 理 有

限公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例

90%

90%

82%

100%

100%

100%

93%

100%

100%

50%

100%

90%

100%

注 册
地

上 海
市 金
山区

上 海
市 奉
贤区

上 海
市 金
山区

( 上
海)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港
新 片

区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 上
海)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港
新 片

区

江 苏
省 宜
兴市

上 海
市 普
陀区

上 海
市 松
江区

河 南
省 郑
州市

上 海
市 杨
浦区

武 汉
市 蔡
甸 区
经 济
开 发
区

上 海
市 奉
贤区

法 定 代
表人

马朝晖

马朝晖

马朝晖

贺欣

徐英豪

杜高强

蒙向国

陈峰

茅卫阳

邵乐戎

黄蕴华

张翀

胡向阳

主营业
务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普通货
物仓储
服 务
（ 不 含
危险化
学品等
需许可
审批的
项目）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道路货
物运输
（ 不 含
危险货
物）；房
地产开
发 经
营 ；港
口经营

房地产
开发经

营

物业管
理

截至 2025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1,108,
118.85

391,
259.40

36,
711.75

61,
681.61

337,
622.82

660,
033.41

128,
580.19

7,690.28

32,
787.59

219,
769.03

176,
849.82

77,
283.28

39,
107.34

负 债 总
额

1,297,
812.36

377,
358.53

40,935.95

52,242.69

330,
559.73

640,
879.42

142,
078.96

11,927.22

33,798.12

236,
320.03

173,
584.23

105,
445.87

36,
851.96

银 行 贷
款总额

83,
510.00

-

-

25,
471.15

136,
139.30

255,
916.33

-

-

11,
450.00

138,
651.75

108,
000.00

-

8,
180.00

流动负债
总额

1,257,
812.36

377,
358.53

40,935.95

27,021.54

194,
420.43

404,
780.95

142,
078.96

11,527.22

22,373.12

99,409.53

65,555.15

105,
445.87

28,634.34

净资产

- 189,
693.51

13,
900.87

- 4,
224.21

9,438.91

7,063.09

19,
153.99

- 13,
498.77

- 4,
236.94

- 1,
010.54

- 16,
551.00

3,265.60

- 28,
162.59

2,255.38

营 业 收
入

3,
806.74

-

-

25.17

70,
476.06

12,
172.72

3,
300.62

672.37

139.45

-

861.50

1,
146.25

10,
104.08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 6,
527.67

-612.86

-120.26

23.92

- 1,
485.06

38.56

-261.03

- 2,
596.22

-290.52

-1.72

- 2,
099.18

-865.59

493.32

资 产
负 债

率

117.1
2%

96.45
%

111.5
1%

84.70
%

97.91
%

97.10
%

110.5
0%

155.0
9%

103.0
8%

107.5
3%

98.15
%

136.4
4%

94.23
%

（2）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6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有限公

司

上 海 农 工
商 建 设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海 博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北 茂
置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注销）

上 海 海 博
斯 班 赛 国
际 物 流 有

限公司

上 海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注 册
地

上 海
市 金
山区

上 海
市 崇
明区

中 国
（ 上
海 ）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港 新
片区

上 海
市 静
安区

中 国
（ 上
海 ）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港 新
片区

上 海
市 青
浦区

法 定
代 表

人

陆 吉
敏

黄 祖
康

葛 凌
波

顾 莉
萍

葛 凌
波

黄深

主营业务

企业投资

建 设 工 程
施工

房 地
产经纪

供 应 链 管
理服务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道 路 货 物
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截至 2025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1,161,
165.34

225,
253.30

41,
643.25

23,
198.28

21,
220.58

65,
102.39

负 债 总
额

720,
021.18

158,
201.68

29,
332.88

144.51

13,
714.84

53,
096.40

银行贷
款总额

49,
700.00

45,
440.00

-

-

-

52,
602.50

流动负债
总额

662,
826.66

140,
354.62

25,627.22

144.51

13,714.84

493.90

净资产

441,
144.16

67,
051.62

12,
310.36

23,
053.77

7,505.73

12,
005.99

营业收
入

-

12,
717.15

41,
942.26

50.48

9,
718.79

304.75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 2,
076.30

166.46

1,151.30

-843.25

224.65

-847.72

资 产
负 债
率

62.01
%

70.23
%

70.44
%

0.62
%

64.63
%

81.56
%

（3）光明地产为下列1家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含）70%的0家，
资产负债率低于70% 的1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宜 兴 宝 明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49%

注 册
地

江 苏
省 宜
兴市

法 定
代 表
人

史 玉
杰

主营业务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截至 2025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116,
429.74

负 债 总
额

54,
150.27

银行贷
款总额

-

流动负债
总额

54,150.27

净资产

62,
279.47

营业收
入

9,
563.17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294.82

资 产
负 债
率

46.51
%

（二）光明地产子公司为光明地产下属企业提供担保1、依照《关于核定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提案》、《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暨
调增 2024年度担保额度的提案》对外担保总额预计，光明地产全资子公司农工商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农房集团”）为光明地产下属7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其中：

（1）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4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上 海 农 工
商 建 筑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民 众
装 饰 设 计
工 程 有 限

公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
汇 慈（ 上
海）置业有

限公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100
%

100
%

100
%

注 册
地

上 海
市 静
安区

上 海
市 金
山区

中 国
（ 上
海 ）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临
港 新
片区

法 定
代 表

人

黄 祖
康

沈 卫
荣

袁 玉
华

主营业务

建筑材料

建 筑 装 饰
工程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截至 2025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12,
845.73

13,
086.25

104,
776.55

负 债 总
额

11,188.52

9,594.62

92,563.64

银行贷
款总额

800.00

6,
000.00

35,
126.00

流动负债
总额

11,188.52

9,594.62

57,537.64

净资产

1,657.21

3,491.63

12,212.92

营业收
入

2,
091.28

307.17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0.05

-76.15

-380.31

资 产
负 债
率

87.10
%

73.32
%

88.34
%

光 明 房 地
产 集 团 上
海 汇 晟 置
业 有 限 公

司

100
%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曹 元
佳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118,
747.49

95,913.37
24,

740.94
81,172.44 22,834.11 - -837.10

80.77
%

（2）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3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上 海 农 工
商 建 设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
湖 北 置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上 海 汇 郡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100
%

90%

100
%

注 册
地

上 海
市 崇
明区

武 汉
市 江
岸区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惠
南镇

法 定
代 表
人

黄 祖
康

张翀

茅 卫
阳

主营业务

建 设 工 程
施工

房 地
产经纪

房 地 产 开
发

房 地 产 开
发经营

截至 2025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225,
253.30

63,
994.99

63,
944.49

负债总额

158,
201.68

42,865.86

55,092.13

银行贷
款总额

45,
440.00

19,
000.00

11,
923.40

流动负债
总额

140,
354.62

24,865.86

43,168.73

净资产

67,
051.62

21,
129.13

8,852.36

营业收
入

12,
717.15

208.29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166.46

-138.69

-44.08

资 产
负 债
率

70.23
%

66.98
%

86.16
%

2、农房集团为下列1家合营、联营公司提供担保，其中资产负债率超过（含）70%的1家，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0家，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人民币、%）

被 担 保 人
名称

农 工 商 房
地 产（ 集
团）广西明
通 置 业 有

限公司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
例

49
%

注 册
地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南
宁市

法 定
代 表
人

熊源

主营业务

房 地 产 开
发

截至 2025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
额

413,
879.97

负债总额

289,
904.55

银 行 贷
款总额

34,
926.40

流 动 负
债总额

246,
225.19

净资产

123,
975.42

营业收
入

1,
453.38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78.54

资 产
负 债
率

70.05
%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期限：1年、3年、5年、15年；
（三）担保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3.65亿元；
（四）反担保情况：本报告期内发生担保，被担保人为光明地产全资子公司，无须提供反担

保。被担保人为控股子公司，均应承诺提供反担保或“同股同责”进行担保。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公司下属5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被担保人经营情况正常，担

保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人偿还债务的能力，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子
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
理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98.08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9.74%，其中：光明地产为下属企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86.71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8.18%；农房集团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1.37亿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56%。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光明地产及其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的金
额为人民币77.8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9.17%；对合营、联营企业提供担保
的金额为1.5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5%。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金额。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以年报披露为准。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报备文件：
1、《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泰日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固定资产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2、《上海农工商旺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
3、《浦东新区居乐大型居住社区（PDS3-0201单元）L07-02地块征收安置房项目人民币伍

亿元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4、《上海农工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
5、《上海汇琪置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
6、本次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证券代码：600708 证券简称：光明地产 公告编号：临2025-037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情况简报

证券代码：002831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1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
于2025年7月23日（星期三）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25日（星期五）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7人，分别为：王华
君先生、吴兰兰女士、刘宗柳先生、刘中庆先生、王利婕女士、吴宇恩先生、邓赟先生。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华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议案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已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拟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10,000,053股股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930,513,553元减少至920,513,500元，股份总数由930,513,
553股减少至920,513,500股。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办理股份注销的相关手续。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已回购股份并减少注

册资本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因相关事项审议需要，公司拟定于2025年8月11日下午14：30在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

石龙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本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831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2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7月23日（星期三）以书面或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25日（星期五）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分别为：邓琴女
士、唐自伟先生、唐宗福先生。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邓琴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议案及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已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拟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10,000,053股股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930,513,553元减少至920,513,500元，股份总数由930,513,
553股减少至920,513,500股。

经审核，鉴于本次公司拟注销部分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审议该事
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同意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已回购股份并减少注

册资本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831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已回购股份

并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已回购股份
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为进一步维护投资者利益，结合市场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注销部分
回购库存股10,000,053股，本次注销完成后，将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每股 41.19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 10,
000 万元，不超过 20,000 万元，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司股份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2022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回购
股份金额的议案》，同意将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 20,000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 2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0万元
（含）”，回购方案的其他内容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截至2022 年9月14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10,000,053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比例的1.0747%，回购的总金额为 263,018,442.47
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此次回购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拟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的原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库存股应当在完成回购后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鉴于公司在上述回购股份存续期内
未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且上述回购股份10,000,053股存续时间即将期满三
年，因此公司拟注销上述已回购的股份，共 10,000,053股。

三、预计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上述回购股份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930,513,553股变更为920,513,500股，注册

资本也相应减少。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409,520,281

520,993,272

930,513,553

占总股本比例

44.01%

55.99%

100.00%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409,520,281

510,993,219

920,513,500

占总股本比例

44.49%

55.51%

100.00%

注：（1）上表中“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和债务履行能力等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存在损害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尚需履行的程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

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办理股份注销的相关手续。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鉴于本次公司拟注销部分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审议该事

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同意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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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董事会拟定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11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a）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1日上午9:

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1日上午9:15

一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6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6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已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1、特别提示：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方可
通过。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

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
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
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2、登记时间：2025年8月7日、8月8日（上午8:00-12:00，下午13:30-17:3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1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石环路1号，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联系人：李宇轩、肖宇函
电话：0755-33873999-88265
传真：0755-29949816
电子邮箱：investor@szyuto.com
邮编：518108
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授权委托书（附件2）。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2831”；投票简称为：“裕同投票”。
2、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回避。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

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8月11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8月11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公司/本人
出席于2025年8月11日召开的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已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
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委托人为个人的，应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应当由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

公章。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一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河南南钢合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合力科技）

2,500万元

3,8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PT. KinXiang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Indonesia（中文名称：
印尼金祥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祥新能源）

22,000万元

197,586.94万元（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7.1419测算，下同）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0

1,052,008.06

40.42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7月25日，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

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河南合力科技与招商银行发生的

授信业务按100%的比例提供最高债权本金2,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存在反

担保。

同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金祥新能源与中信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按100%的比例提供最高债权本金22,000万元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2025年对河南合力科技提供的新增担保额度为2,500万元，可用新

增担保额度为3,500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2025年对金祥新能源提供的新增担保额度为

119,129.84万元，可用新增担保额度为24,870.16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年1月22日召开的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2025年度为河南合力科技新增不超过6,000万元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授

信担保额度；同意公司在2025年度为金祥新能源新增不超过144,000万元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授信担保额度。内容详见2024年12月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预计为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8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河南合力科技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河南南钢合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河南南钢合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合力）持股100%。

谷庆斌

91410500MA47YC5W2Q

2020年1月2日

河南省安阳市市辖区高新区长江大道西段285号

1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生产装备、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钢筋、
钢筋焊接网生产、销售；电器柜组装；电器设备、钢材、建材、铁粉销售；机电产品设
计、技术服务、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15,426.51

6,767.88

8,658.63

30,339.61

-2,331.99

2、金祥新能源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万美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PT. KinXiang NewEnergy Technologies Indonesia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海南金满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1%；
旭阳投资（海南）有限公司持股20%；
NEW ERA DEVELOPMENT PTE.LTD持股20%；
江苏沙钢煤焦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
海南东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

万华

2021年8月12日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16,393.68万美元

境外有限公司

A.煤炭产品工业（KBLI19100），生产包括但不限于焦炭、半焦、煤焦油、硫磺、硫化铵、
粗苯和焦炉煤气等产品。B. 固体燃料、液体和气体及其相关产品的贸易（KB-
LI46610），除此之外，还包括上述A款提及的产品贸易。C.材料和化工产品的贸易
（KBLI46651）。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78,910.03

63,300.77

15,610.26

12,929.49

-639.4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河南合力科技

1、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2,500万元

4、保证期间：自《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

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

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5、河南合力科技及其股东河南合力为河南合力科技提供反担保，对公司因本次担保而承

担的全部担保责任承担连带责任。河南合力股东福天兴业、翟文为河南合力科技提供反担

保，分别对公司因本次担保而承担的全部担保责任的11.42%、37.58%承担连带责任。

（二）金祥新能源

1、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22,000万元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5、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被担保对象经营需要，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正常生产

经营需要，担保风险可控。综合考虑业务操作的效率性、便捷性，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河南

合力科技及金祥新能源按照100%的比例提供担保。公司制定有严格的信用审查及相应保障

措施，上述担保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05.20亿元，公司对全资、

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79.23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42%、

30.44%。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

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9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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